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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关于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022鄂国浩法意 GHWH025-02号

致：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署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

担任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

师已于 2022年 6月 13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关于湖北回天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2022鄂国浩

法意 GHWH025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关

于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

报告》（2022鄂国浩法意 GHWH026号，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2年 6月 29日下发的审核函[2022]020136号《关于湖北回

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

（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的要求，本所律师于 2022年 7月 7日出具了

《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关于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2022鄂国浩法意 GHWH025-01号，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2年 7月 13日下发的对《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审

批意见，本所律师就相关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并据此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对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未发生

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发表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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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一）》的补充和修改，并构成上述法律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

上述法律文件中所述的法律意见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适用

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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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正 文

一、《审核问询函》问题 1 第（二）问的更新

（二）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是否按规定

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1）年产5.1万吨锂电池电极胶粘剂项目

年产5.1万吨锂电池电极胶粘剂项目实施主体为宜城回天，项目所在地为湖

北省宜城市。

根据《关于印发湖北省“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湖北省

“十三五”期间能耗增量控制目标为2,500万吨标准煤，湖北省“十四五”能耗

增量控制目标按“十三五”能耗增量控制目标类比，预测湖北省“十四五”期间

能源增量限额为2,500万吨，则湖北省平均每年能源消费总量增量控制目标为500

万折标煤量。2020年湖北省能源消费总量16,300万吨标准煤，依据现有能源消费

增速，预计2025年湖北省能源消费总量18,800（16300+2500）万吨标准煤。襄阳

市“十三五”期间能耗增量控制目标为123万吨标准煤，襄阳市“十四五”能耗

增量控制目标按“十三五”能耗增量控制目标类比，预测襄阳市“十四五”期间

能源增量限额为265万吨，则襄阳市平均每年能源消费总量增量控制目标为53万

折标煤量。2020年襄阳市能源消费总量1,512万吨标煤，依据现有能源消费增速，

预计2025年宜城市能源消费总量1,777（1,512+265）万吨标准煤。

2022年7月宜城回天委托湖北衡平环境评价有限公司编制《宜城回天年产5.1

万吨锂电池电极胶粘剂项目节能报告》，根据该报告显示年产5.1万吨锂电池电

极胶粘剂项目综合能源消费量折合标准煤为2,781.25吨标准煤（当量值）、4,895.97

吨标准煤（等价值），占湖北省“十四五”规划期间能耗增量2,500万吨标准煤

限值的0.0111%小于1%，投产当年占当年湖北省能源消费增量500万吨标准煤的

0.0556%小于1%，项目对湖北省“十四五”规划期间能源消费增量影响较小，对

投产当年湖北省能源消耗增量影响较小。占襄阳市“十四五”规划期间能耗增量

265万吨标准煤限值的0.1050%小于1%；投产当年占当年襄阳市能源消费增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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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标准煤的0.5248%小于1%，项目对襄阳市“十四五”规划期间能源消费增量

影响较小，对投产当年襄阳市能源消耗增量影响较小。

根据单位GDP能耗等的测算定义，结合现有条件下可以获得的实际数据，项

目增加值能耗影响湖北省完成节能目标的比例为-0.0013%，对湖北省完成能耗强

度降低目标“影响较小”。项目增加值能耗影响襄阳市完成节能目标的比例为

-0.0083%，对襄阳市完成能耗强度降低目标“影响较小”。

2022年7月21日，宜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宜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宜城

回天年产5.1万吨锂电池电极胶粘剂项目的节能审查意见》(宜发改审批[2022]168

号），同意《宜城回天年产5.1万吨锂电池电极胶粘剂项目节能报告》。

综上，宜城回天年产5.1万吨锂电池电极胶粘剂项目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

费双控要求，已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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